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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7_90_86_c36_482962.htm 包括法理、宪法、法制史在内的

理论法学在整个司法考试中的地位似乎无足轻重，但绝非是

“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这三个小学科在2005年的司法考

试中有56分的客观题，（包括单项选择、多项选择和不定项

选择），将近占到总分的10%，而且论述题“判例、案例与

司法解释”基本上就是一道理论法学的题目。历年的最后一

道论述题都牵涉到法理的因素，显然，这样的考察方式已经

凸显了司法考试对“纯粹法条主义的超越”，更加注重要求

法律职业共同体一员要能够做到“think like a lawyer”(像法律

人一样思考)，所以没有对法学一些基本概念的掌握，就很难

用纯正的“法言法语”来构建所谓“法律人”的思考，从考

试的角度来说 ，也难以通过最后一道论述题的考察。理论法

学表面上看起来过于抽象、琐碎，事实上重点还是比较突出

，接下来我就对相关的知识点给予一些梳理和预测。一 、法

理学： 法理学的客观题2004年占到18分，单选6道6分，多选3

道6分，任选3道6分。2005年是23分，单选7分，多选6个12分

，任选2个4分，总共23分，大概占总分的4％。法理学的复习

要掌握以下几个方面： 1：牢固掌握基本概念：教材的第一

章“法的本体”是司法考试客观题中的重点，大量的基本概

念的考察都出自这个部分，例如法的价值、法的要素、法律

关系与法律事实、法律责任都是一考再考的内容，这是无论

哪一年考试都要重点掌握的内容。 2：注意法理学和部门法

学的结合：这是近几年司法考试题目的新趋势，在2005年表



现的尤其突出，不是从概念到概念，而是在个案中考察对基

本概念的理解，就是所谓“客观题的主观化”，这就要求我

们复习的时候要着重理解，有些同学总结的“一个概念、一

个个案”的复习方法值得推荐，就是在复习教材的时候把概

念具体化，重视教材里所举的例子，自己也要注意举一些例

子来帮助理解。因为司考有了重视实践这样的特点，所以第

二章法的运行就非常重要，第二章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两部

分：第一部分是关于立法的内容，要结合《立法法》来复习

，第二部分就是法律解释与法律推理。这两部分属于雷打不

动的重点。 3：注意大纲新增加的知识点：2005年大纲在法的

价值里边增加了利益这一部分，结果单选第一道题目就是考

查法和利益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2006年新大纲有哪

些新内容。大纲新增了4个知识点，分别是法律责任的竞合、

法律解释与法律推理在审判活动中的应用、法与和谐社会、

法与节约型社会。我觉得“法律责任的竞合”、“法律解释

与法律推理在审判活动中的应用”的可考性非常大，因为这

同时符合了我们上边所讲的司考的两个特点：基本概念兼理

论和实务的结合。法律责任的竞合要注意教材中列举的关于

法律责任竞合的特点，可以出一个多项选择题，让辨析下列

哪些个案属于法律竞合的情况，就需要紧扣这个特点来作答

，这个知识点需要全面复习，比如为什么会发生责任竞合？

责任竞合的情况应该怎么样承担责任都要把握。法律解释和

法律推理更是传统重点和新考试趋势的结合，这就更需要理

解一些基本原理，并能够熟练的在个案中应用。像最先使用

文义解释最后使用目的解释这样的一般规则要熟悉，书中所

列的具体个案可以加深我们的理解。新大纲中的和谐社会和



节约型社会大家也需要注意一下，虽不排除以客观题的方式

考查，但这样的知识点对于论述题来讲更为合适。 4：教材

的后两章是法的演进以及法与社会，这不是客观题考查的重

点，但是有个别一些内容客观题很容易出，法的产生、法系

、法治、法与道德、宗教、科技的关系都是传统的重点，法

与人权已经被预测很多年了都没有考，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

。后两章对于回答论述题来讲非常重要，不用整块时间复习

，经常翻一下会有很大收获。二、宪法： 宪法学在考试中所

占的比重和法理学差不了多少，2004年占到20分，2005年占

到23分。 1：传统重点要花大功夫。例如国家机构尤其是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立法法、宪法修正案、选

举法、特别行政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像这些内容的熟

练掌握是复习预测考点的前提。宪法部分从法条到法条的考

察比较常见，《宪法》、《立法法》是重中之重，这两部分

的法条占到每年考试分数的一半以上。其次是《选举法》、

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相关法条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2：宪法基本理论在2005年的考试中有所加强，注意一下宪法

的分类、注意新大纲增加的宪法发展的趋势、理解宪法和宪

政。教材最后一章宪法的实施及保障，因为事关宪法的司法

化等一直在探讨的热点问题，所以要引起注意。 3：大纲新

增加的知识点：第三章第一节新增加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完善，这符合我预测重点的标准：传统重点加大纲新增知识

点，所以一定要认真看。新增加的制宪主体、制宪机关、制

宪权符合了考察宪法理论的趋势，新增了公、检、法三机关

的关系、基层政权的含义、基层政权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的关系。同时还有一些变化是措辞上的变化，要留意一下全



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会议制度和工作程序、中央军事委员会

的领导体制，设置它的意义。宪法修改的程序中的“先决投

票”、“起草和公布”、“通过”，也需要注意一下。三、

法制史： 法制史2003年进入司法考试，占到10分，2004年

和2005年各占到12分，其中中国法制史9分，外国法制史3分

。法制史的考察在2005年出现了应用题，关于“亲亲得相首

匿”和“翻异别勘”都是用个案来考查的。 1：重点集中在

立法方面，历代法典的沿革变化是重点。像《法经》、《魏

律》、《晋律》、《北齐律》、《唐律疏议》、《宋刑统》

、《大明律》、《大清新刑律》以及近代的一些宪法文件都

是传统的重点内容。 2：关于古代的刑罚制度比较重要，而

且以前考的比较少 ，需要综合复习。 3：新大纲在唐至明清

时期法制里增加了律例关系、死刑复奏、司法制度里由御史

台变为御史台与督察院、提点刑狱司变为提点刑狱司与提刑

按察使司。注意教材的变动关于唐宋至明清刑罚原则的“重

其所重、轻其所轻原则”，关于清末的预备立宪也有了进一

步的阐述。 4：关于有可能出个案考察的一些点：八议（比

如对前朝皇室后代的优待叫“议宾”）、公室告、“十恶”

（一些罪名容易混淆）、活卖、准五服以制罪、“立继”等

，要了解这些相关的名词指的是什么。 5：清末的司法制度

要重点看。 6：外国法制史当中传统重点是罗马法和两大法

系，罗马法一定要非常熟悉，关于英、美的相同点与不同点

、关于德、法两国的相同点与不同点要掌握。日本的和平宪

法注意一下。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